附一：法律助理条件
（一）具有法学学士及以上学历；

（二）专职执业律师；

（三）从事相关法律专业工作，并且有十年以上执业经历；

（四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，无任何不良记录；

（五）自愿为兼职委员服务；

（六）年龄在30-50岁之间；

（七）住所地在深圳市。
